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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环保督察“回头看”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株洲市配合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协调联络工作领导小组综合协调组

（第十四批 2020年 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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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天元区黄河南路六桥旁有一间做绝缘产
品的公司，晚上经常有刺激性气味。

醴陵市李畋镇太坪村樟树组德信防潮剂
厂对面有一家生产烟花爆竹原材料的封
口药厂，里面扬尘和噪音都巨大，对周边
几十户农户造成很大的影响。老板有黑
社会性质，怀疑有镇上干部参与其中，关
系很强硬。举报者害怕受到威胁。

天元区湘山路华都路华府龙苑小区下面
有一家新疆羊肉串，晚上营业期间，烧烤
用的木炭，投诉者说油烟是直排，营业时
间比较晚，噪音扰民。
株洲市天元区明月湖小区内有一近二十
多亩又脏又臭的池塘，湖面周边范围内
无人管理，导致生活污水排入，湖水污染
严重，晴天恶臭熏天。严重影响小区居
民身体健康；湖面四周也无栏杆围挡。

株洲醴陵市阳三石办事处企石村非法私
建了一个洗砂场（导航上显示坐标为
27.6725186、113.5476088处）两年来，山体
被挖，黄土裸露，山体植被已破坏，水土
流失非常严重；一口山塘变成了黄泥塘；
出行主要道路被砂场占用，且压毁严重，
雨天是泥浆，晴天是扬尘。

株洲市渌口区青龙湾团山组，青龙湾江
南大院附近的污水处理设施只是摆设，
并没有启动，污水就直接排到农田，担心
会影响农作物的生长

督察组对株洲市天元区的天合休闲山庄
和附近的合花高排渠进行检查，发现合
花高排渠水质浑浊，且周边存在涉嫌偷
排的企业，可能是造成天合休闲山庄渔
业损失的原因之一。请天元区人民政府
进一步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加强对合花
高排渠周边企业监管，提升合花高排渠
水质。

督察组对株洲市天元区群丰镇合花社区
大坡冲组的湖南味佳棒食品有限公司进
行检查，发现私设排污暗管，涉嫌利用暗
管偷排。株洲市中心检测站工作人员现
场对该企业总排口废水进行了取样监
测，氨氮含量为 110mg/L，超过《污水综合
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4 中一级标
准相应限值 6.3倍。

醴陵市江南砂石加工厂，涉嫌在地灾项
目治理工程中越过治理范围进行非法开
采。请醴陵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严肃
依法处理，于 10 月 11日中午 12 时前将查
处结果反馈督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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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株洲市绝缘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的调查核实情况：
2020 年 9 月 29 日，株洲市生态环境局天元分局对株洲市绝缘材

料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经调查：该企业产生废气主要是板材
加工过程中会产生粉尘，粉尘排放点已安装布袋除尘机，共有 11套，另
有 1套光氧催化设备处理烟尘，复合材料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主要
为二甲苯）经环保设施处理后外排，现场检查时废气处理设施正在运
行。湖南云天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每年定期对该企业的废水、废气和噪
声指标进行检测，2019年 11月 26日和 2019年 12月 24日的检测结果显
示：有关污染因子排放均符合国家排放标准。

该公司 2009年 6月开始投入生产，主要从事板材（环氧板、纸板、
木板）机械加工和高分子复合材料生产制造，总投资 1100万元。该公
司搬迁项目，2009年 4月取得环评批复，2009年 5月通过“三同时”竣
工环保验收。

2020 年 9 月 30 日，李畋镇会同株洲市生态环境局醴陵分局对该
投诉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

（1）关于扬尘问题。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暂未生产，经了解，该企
业主要生产时段为上午，生产中粉尘经负压装置收集，再经脉冲除尘
器处理后，经 15米高排气筒排放，收集后粉尘作为产品销售。生产区
采取封闭式车间，生产车间外设置 50米卫生防护距离，周边 50米范围
内仅有一户居民，已租赁该房屋作为员工休息使用，厂区外周边地面、
沟渠及树木未发现粉尘污染情况。

（2）关于噪声问题。该企业主要日间生产，夜间未进行生产作业，
采用低噪声生产设备。针对检查及投诉反映的情况，环保部门下达了
监察文书。

（3）关于反映“老板有黑社会性质，怀疑有镇上干部参与其中，关
系很强硬”的问题。公安部门接到交办件后，立即安排李畋镇中心派
出所配合李畋镇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开展工作。目前，公安部门暂未
接到涉及该问题涉嫌违法和犯罪的移送案卷材料。

经核实：该新疆羊肉串店实名为新疆麦麦提烤肉店，于 2020年 4
月开业，已办理营业执照并安装油烟净化器，但因为门面没有专用油
烟管道，所以净化后的油烟朝店外排放。

2020 年 9 月 30 日上午，泰山街道办事处联合城管中队、社区专
干、小区物业对投诉情况进行调查落实。经调查，明月湖小区中央的
池塘长度 151米，宽 64米，平均水深 2.55米，水域 14.496亩，池塘边没有
护栏，四周以大型树木和绿化带围绕，有生活污水排入，湖水污染严
重，水体生态环境持续恶化。投诉情况属实。

2019年 7月 17日，市林业局现场进行调查时，发现该洗沙场非法
占用林地 1902平方米。

2020 年 4 月 27 日，株洲市生态环境局醴陵分局执法人员在对全
市矿山、砖瓦、洗沙场专项检查中，发现阳三石街道办事处企石村上石
塘组一非法洗沙场正在进行生产。经现场调查，该洗沙场投资人为李
维友，现场建设安装砂石水洗生产线一条，已建成并投入生产使用，未
建设污染防治设施，生产废水直接排入周边池塘内，对周边环境造成
一定污染。未办理工商营业执照，未编制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未取得环评审批手续，属于非法生产企业。

9月 29日，阳三石街道办事处、株洲市生态环境局醴陵分局及市
水利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一同就该举报问题现场进行核实。经现场
核实，通过前期专项整治拆除取缔，洗沙场并未发现重新生产迹象，山
体恢复和复绿基本完成，且未发现水土流失现象。

由于污水站进水管网因受到挤压而破损，且设备出现故障，造成
污水站无法正常运行。该事件发生后，湖南惠天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多次组织施工单位进场恢复破损管道和维修设备，均受到当地村集体
村民强烈阻工。经调查了解，发生阻工原因主要是由于湖南惠天然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资金压力大，未及时拨付部分村集体的征地补偿费
用，导致施工队伍无法进场施工。（后页附现场照片）

1.因高排渠水源主要来自于地表径流，在降雨季节，自上游天易和
城发两家的建设工地处携带黄泥流入，是水质浑浊的主要原因。

2.关于企业排放问题，经初步调查：近端的信息港等园区企业均
仍在建设，无排放可能；零星企业中，神龙砖瓦厂、湘江粉丝厂等已在
征收算账，根据征地拆迁整体部署，近期已基本停产；暂无征收规划的
三家企业中，两家农业生产企业生产排污量极少，腊制品厂则建设了
专业的污水处理设施，株洲市生态环境局天元分局和群丰镇均对其进
行定期监管；较远处天易科技城企业排放是否存在问题，株洲市生态
环境局天元分局正在组织第三方进行检测。

3.关于高排渠水质含泥问题，现场采取多级沉淀方式，根据职能
部门反馈，小麦港入江水质有明显好转，几次检测是达标的。

湖南味佳棒食品有限公司位于株洲市天元区群丰镇合花社区大
坡冲组，法人代表唐木旺，主要从事腊肉、腊鸡、腊鸭的加工。该公司
配备了一套地埋式污水处理系统，该系统投资约 20万元、每天处理污
水能力为 30吨。

2017年 6月，因强降雨导致我市李畋镇南桥居委会长塘组发生山
体滑坡，严重危及下方 32户 158名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险情发生后，
经醴陵市政府批准，由李畋镇人民政府为长塘滑坡治理责任方，负责
长塘滑坡治理工程项目实施。为治理该地质灾害，市自然资源局委托
湖南省有色地质勘查局二一四队对该应急治理工程项目进行了施工
图设计。

根据方案要求需对滑坡采用分级放坡进行治理，治理工程总投资
造价约 670万元。因投入资金过大，为保障 32户 158名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李畋镇人民政府向醴陵市人民政府请示，醴陵市人民政府同意
由李畋镇人民政府为业主筹集资金治理该地质灾害点。为治理该地
质灾害点，李畋镇人民政府委托醴陵市江南砂石加工场进行治理。目
前，该地质灾害点已基本消除安全隐患，但未按方案完成治理。

2020年 10月 9日，分管矿山行业市级领导带领市自然资源局、市
生态环境分局和李畋镇等部门单位再次进行现场检查，组织召开省生
态环保督察交办问题现场调度会，提出了相应整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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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处理情况：
要求该企业加强对污染治理设施的管理和维护，

特别是加强废气处理设施的精细化管理，确保各类污
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各项指标符合国家排放标准外
排，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株洲市生态环境局醴陵分局执法人员现场下达
监察文书，要求该企业加强管理，严格控制生产时段，
进一步完善废气、噪声防护措施，保持厂区整洁，定期
对污染防治设施进行维护，确保设施正常运转，减少
对周边环境影响。并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生产中粉尘
排放情况及噪声情况进行监测，提供检测数据。

原本门店没有安装油烟净化器，经过街道、社区
和区环保部门多次沟通，已督促该店安装好了油烟净
化器，并要求他们定期清洗建立好清洗台账。

原计划于 2020年由泰山办事处生态环境办公室
牵头、社区协助进行污水治理，因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耽误了时间，同时政府防疫导致财政资金紧张
也导致了延期。现已计划 2021年对明月湖小区内的
池塘开展治污项目。

市林业局于 2019 年 8 月 13 日对该沙石场以擅自
改变林地用途（1902 平方米）的行为作出了林业行政
处罚，限其于 2020 年 1月 30日前恢复林地原状，并处
壹万玖仟零贰拾元整的罚款。

2020年 4月28日株洲市生态环境局致函市科工信
局，依法申请对该非法洗沙场采取解火措施。5月8日，
阳三石办事处会同市科工信局、株洲市生态环境局醴
陵分局开展联合现场执法，对洗沙场进行了解火断电。

2020年5月 15日，市自然资源局对该非法洗沙场经
营者刘夕华进行了立案调查，6月18日下达《行政处罚决
定书》，责令其限期自行拆除非法占用3584平方米的土地
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附属设施，并对非法占用的358平
方米旱地处以每平方米25元，对非法占用的3226平方米
有林地处以每平方米15元，共计57340元整的罚款。

5月 18日，阳三石街道办事处、株洲市生态环境局
相关人员对洗沙场负责人进行了约谈，要求该洗沙场
6月底前将沙场设备自行拆除完毕，并将现场进行生
态复绿，否则将联合多部门对沙场设备强制拆除并清
场。负责人当场表态会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将设备
自行拆除，并进行复绿。

7月 10日，株洲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该洗沙
场进行复查，该洗沙场已对现场生产设备进行了拆
除，并已进行生态复绿。

自收到群众信访件以来，区住建局多次牵头渌口
区生态环境局、渌口镇政府工作人员深入问题现场进
行调查。目前，湖南惠天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组织施
工单位正式进场施工，预计 10月 20日完成整改内容，
确保污水处理站正常投入运行。

处置情况：
一是积极协调区直有关部门，加强水源入口整

治，加强渠道清淤。二是加强巡查力度，防治企业超
标废水经由该渠道排入湘江。三是积极协调株洲市
生态环境局天元分局，待周边检测结果出台后及时判
明责任，依法处置，并将有关结果进行通报，回应社会
关切。

处置情况：
1.2020年 9月 26日湖南省株洲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对该企业的废水处理设施进行了监测，结果显示氨氮
含量为 110mg/L，超过《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
1996）表 4 中一级标准相应限值 6.3 倍，株洲市生态环
境局天元分局将对该企业立案处罚。

2.暗管情况：现场发现暗管，但未发现有排放污染
物的证据。据当事人交代，此暗管是前房主铺设，且
位于企业大口径污水收集管上方，不存在偷排漏排。
因只有存在暗管事实，没有发现排放污染物的行为，
所以根据法律要求，不构成使用暗管等逃避监管方式
排放污染物的违法行为，株洲市生态环境局天元分局
责令该公司于当日之内将该暗管取缔。

3.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情况：该公司污水处理系统
风机 24小时开启。前几天熏制用原料是以前放在低
温腌制库的肉品，直接熏烤，没有产生生产废水，只有
一点洗地废水排放，所以废水池还未达到处理限度
（未达到污水池容量的四分之三），暂时不需要启动启
浮机对废水进行初处理。整改情况：

该公司从 2020年 1月 29日停产至 2020年 9月 20
日。目前已将暗管堵塞。根据《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关
于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促进经济发展的意见》，按照“一
律停止对复工复产企业的环保现场执法检查，一律停
止对项目建设的现场核查，一律停止各类环保督察”要
求，对该公司进行指导服务，对存在环保问题的要求整
改并给予一定的过渡。株洲市生态环境局天元分局将
对该企业进一步监管，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

2020 年 9 月 4 日，市自然资源局对该加工场下达
了停工通知书，于 2020年 9月 7日对其立案调查。对
该加工场法人代表、现场负责人、南桥社区居委会干
部以及周边群众等四人做了询问笔录，请相关专业技
术队伍对项目治理现场进行了测量。经查，该加工场
在地灾项目治理过程中越过治理范围进行砂石加工，
破坏山体面积 4794平方米。

10月9日，现场调度会上，分管矿山行业市级领导要
求各部门单位要高度重视省生态环保督察交办问题，要
兼顾群众利益、诉求及企业发展问题，存在违法行为要
严肃处理。市自然资源局要尽快拿出地质灾害治理的
后续方案及生态修复方案，按要求加快进行整治。

关于醴陵市江南砂石加工场破坏山体进行砂石加
工行为，市自然资源局已立案，对其违法违规行为将依
法依规严肃处理。对该地质灾害点，市自然资源局已
委托湖南省有色地质勘查局二一四队重新开展设计，
将于2020年 10月 15日前出具新设计方案，且承诺该地
灾点将在2020年 12月31日前完成治理和复绿。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整改责任主体

天元区
人民政府

醴陵市
人民政府

天元区
人民政府

天元区
人民政府

醴陵市
人民政府

渌口区
人民政府

天元区
人民政府

天元区
人民政府

醴陵市
人民政府

注：1.标*的问题为重点信访举报件；2.污染类型包括水、大气、土壤、生态、重金属、垃圾、噪声、油烟、扬尘、其他等。


